ZFGS-2021-13
珠府〔2021〕85号
珠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意见（试行）

各区政府（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制度，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根据《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21号）、《国务院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82号）和《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工作实际，现就完善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立足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坚持和完善国有土地全民所有制，坚持和完善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深化国有土地使用和管理制度改革，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促进国有土地资源全面节约集约利用，更好地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依法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法律规定应当有偿使用的国有土地，必须有偿使用。根据投融资体制、国有企事业单位等相关领域改革要求，逐步缩小划拨用地范围。

二、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范围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是指政府以协议方式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给土地使用者，由土地使用者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行为。适用范围如下：

    （一）供应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以外用途的土地，其供地计划公布后同一宗地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

其中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的公共服务等项目（见附件），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鼓励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土地，包括：

1.国家重点扶持的非营利性能源、水利基础设施用地；

2.城市公益事业用地；

3.城市基础设施用地；

4.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适用的住房类型由市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

5.社会投资、产权归经市政府确定的投资主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二）法律、法规、行政规定明确可以协议供地的其他情形。

本意见协议出让范围指通过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一级市场交易首次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情形，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转变为出让方式及城市更新项目(“三旧”改造、烂尾楼整治)涉及协议出让的按我市已有规定办理。

三、规范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

（一）协议出让供应计划管理

协议出让供应计划纳入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管理，各区政府（管委会）要根据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住房发展规划和建设计划以及土地市场状况等，对行政区域内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的总量、结构、布局、时序和方式作出科学安排，报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我市将于每年3月31日前将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布。

（二）协议出让审批制度管理

1.实行协议出让方案集体决策审批制度。由市、区政府（管委会）牵头，发展改革、财政、自然资源、住建等行政主管部门参与的用地出让集体决策机制共同审议协议出让方案，协调解决用地出让中的重大事项。

2.合理确定协议出让审批权限。对于符合《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的公共服务等项目用地的协议出让，参照划拨土地审批权授权范围由相关区政府（管委会）审批；其余协议出让用地由市政府审批。

（三）协议出让年限管理

协议方式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珠海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年限管理规定（修订）》（珠海市人民政府令第111号）执行。

（四）协议出让定价机制管理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我市土地取得成本、市场供需、产业政策和其它用途基准地价等，制定并及时更新公共服务项目基准地价，报市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为扩大国有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范围奠定基础。
自然资源部门在土地出让前应采用公开方式委托土地估价中介机构进行地价评估，并将土地估价报告的估价结果作为重要参考依据，统筹考虑产业政策、土地供应政策和土地市场运行情况，集体决策确定土地出让底价并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协议出让价格不能低于底价，协议出让最低价（底价）不得低于出让地块所在地级别基准地价的70%。

（五）协议出让程序管理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具体程序严格按照《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06〕114号）执行。具体基本程序如下：

1.公开出让信息，接受用地申请，确定供地方式（如同一地块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意向用地者，需转为公开方式交易）；

2.编制协议出让方案；

3.地价评估，确定底价；

4.协议出让方案、出让底价报批；

5.协商，签订意向书；

6.公示；

7.签订出让合同，公布出让结果；

8.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交付土地；

9.缴清出让价款，办理土地登记。

四、严格协议出让用地履约管理

协议出让用地履约管理和批后监管具体事宜参照我市经营性用地出让管理有关规定执行。

（一）开工竣工管理。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必须自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内开工建设，自开工之日起三年内竣工。其他用地参照该期限执行。

（二）改变用途管理。协议出让合同中需约定土地用途不得改变为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用途；对于已协议出让土地需改变土地用途为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的（按照“三旧”改造政策可以协议出让的用地除外），由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后依法重新公开供应，并根据相关地价评估规程对原受让方给予相应补偿。

（三）违法查处管控。对于未经批准擅自建设或改变原规划功能的违法开发建设行为，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镇街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等相应执法主体依法查处。

本意见自2022年1月26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5年1月25日。

珠海市人民政府

                              2021年12月26日

附件

协议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目录

对符合《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的公共服务等项目，除可按划拨方式供应土地外，鼓励以协议出让方式供应土地。具体包括：

一、国家重点扶持的非营利性能源、水利基础设施用地

（一）石油天然气设施用地

（二）煤炭设施用地

（三）电力设施用地

（四）水利设施用地

二、城市公益事业用地

（一）非营利性养老社会福利设施用地

（二）非营利性教育设施用地

（三）非营利性公共文化设施用地

（四）非营利性体育设施用地

三、城市基础设施用地

（一）供水设施用地

（二）燃气供应设施用地

（三）供热设施用地

（四）环境卫生设施用地

四、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五、社会投资、产权归经市政府确定的投资主体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一）城市道路用地

（二）公路交通、轨道交通等国家重点扶持的交通基础设施用地


